
关于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新增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前与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代理协议，现增加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３２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二、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起，投资者均可在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各网点办理上述开放式

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华宝证券网站：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华宝证券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或者

０２１－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五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２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

Ａ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０２４ ５１９０２３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１．０５１ １．０４８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４３５

，

７２５．１４ ５

，

１８７

，

４５４．８４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按

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元）

８７

，

１４５．０３ １

，

０３７

，

４９０．９７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１ ０．１１

注：本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

多为

１２

次，每次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可供分配收益的

２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注册登记机构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除

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其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投资者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可以

查询、赎回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由于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查询到的分红方式可能与实际的分红方式存在差

异，为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以所希望的分红方式参与分红，本公司特别提示广大基金份额持

有人：

１

、请认真阅读本公司寄送的对账单（包括纸质和电子对账单，下同）。对账单上显示的分

红方式为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相应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 本公司

在每季度结束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所有当季发生交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寄送对账单。 如未能

如期收到对账单，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致电本客服中心并要求补寄。

２

、本基金各类份额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

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 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权益登记日申请更改分红方式的，对本次分红无效），本基金

Ａ

类份额和

Ｃ

类份额的分红方

式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３

、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起，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申请设置的基金分红方式相互独立、互不影

响，若基金份额持有人需要变更本基金在多个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应分别向这些销售机构

提交设置分红方式的交易申请。

４

、除息日申请申购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除息日申请赎回的本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５

、 投资者可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当前的分红方式及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

６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1

年

6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接

D18

版）

２

）监票人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果。

３

）如大会主持人对于提交的表决结果有异议，可以对投票数进行重新清点；如大会主持人未进行重新

清点，而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对大会主持人宣布的表决结果有异议，其有权在宣布表决结

果后立即要求重新清点，大会主持人应当立即重新清点并公布重新清点结果。 重新清点仅限一次。

（

２

）通讯方式开会

在通讯方式开会的情况下，计票方式为：由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两名监票人在监督人派出的授权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如监督人经通知但拒绝到场监督，则大会召集人

可自行授权

３

名监票人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９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备案后的公告时间、方式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召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

５

日内报中国证监会

核准或者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或者出具无异议意见之日起生效。

关于第九章第

２

条所规定的第（

１

）

－

（

８

）项召开事由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生效后方

可执行，关于第九章第

２

条所规定的第（

９

）、（

１０

）项召开事由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或出具无异议意见后方可执行。

（

２

）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均有约束力。基

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应自生效之日起

２

日内在指定媒体公告。如果采用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在

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时，必须将公证书全文、公证机构、公证员姓名等一同公告。

１０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执行方式

１

、基金收益的构成

（

１

）买卖证券差价；

（

２

）基金投资所得红利、股息、债券利息；

（

３

）银行存款利息；

（

４

）已实现的其他合法收入；

（

５

）持有期间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因运用基金财产带来的成本或费用的节约应计入收益。

２

、基金净收益

基金净收益为基金收益扣除按国家有关规定应在基金收益中扣除的费用后的余额。

３

、收益分配原则

本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

１

）本基金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

２

）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人自行承担。当投资人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

金额，不足以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可将投资人的现金红利按红利发放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

３

）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６

次，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指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

实现收益的孰低数）；

（

４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３

个月则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

５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人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

除息日除权后的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人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

现金分红；

场内认购、申购和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投资人不能选择其他的分红方式，具

体收益分配程序等有关事项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

（

６

）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至日）的时间不得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

（

７

）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

８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４

、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应载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基金收益分配对象、分配原则、分配

时间、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支付方式等内容。

５

、收益分配的时间和程序

（

１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订，由基金托管人复核，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

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２

）在收益分配方案公布后，基金管理人依据具体方案的规定就支付的现金红利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划

款指令，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管理人的指令及时进行分红资金的划付。

（四）与基金财产管理、运用有关费用的提取、支付方式与比例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上市费用；

（

４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９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本基金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的收取标准为以中证红利指数作为跟踪标的的基金资产净值的万分之

二，许可使用基点费的收取下限为每季度人民币伍万元；

（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

从其规定。

３

、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

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

付日期顺延。

（

３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在通常情况下，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２％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使用费从基金合同生效日开始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收取下限为每季度人民币伍万元。

（

４

）除管理费、托管费、指数使用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

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

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

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五）基金财产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限制

１

、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中证红利指数的成份股及经中证指数公司公告将要

被选入中证红利指数的股票、新股（一级市场初次发行或增发）、债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允

许本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产品出现后，本基金

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中证红利指数成份股及经中证指数公司公告将要被选入中证红利指数的股票的组合比

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现金以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２

、投资限制

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 本基金投资于中证红利指数成份股及经中证指数公司公告将要被选入中证红利指数的股票的组

合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

（

２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

３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基金持有的全

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４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所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得超

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５

）本基金应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

６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投资限制。

《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的，履行适当程序后，基金不受上述限制。

由于证券市场波动、 上市公司合并或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原因导致的投资组合不符合

上述约定的比例不在限制之内，但基金管理人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以达到标准。 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

６

）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

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８

）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

９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对于因上述（

５

）

－

（

６

）项情形导致无法投资的中证红利指数成份股及经中证指数公司公告将要被选入

中证红利指数的股票， 基金管理人在严格控制跟踪误差的前提下， 将结合使用其他合理方法进行适当替

代。

（六）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和公告方式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１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将至少每周公告一次

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

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３

、 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上述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七）基金合同解除和终止的事由、程序以及基金财产清算方式

１

、基金合同的变更

（

１

）基金合同变更内容对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

金合同变更的内容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同意。

１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２

）变更基金类别；

３

）变更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或投资策略；

４

）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

５

）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６

）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 但根据适用的相关规定提高该等报酬标准的除外；

７

）本基金与其他基金的合并；

８

）对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９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但出现下列情况时，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变更后公布，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１

）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其他应由基金承担的费用；

２

）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变更基金的申购费率、调低赎回费率或变更收费方式；

３

）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必须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

４

）对基金合同的修改不涉及本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

５

）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６

）按照法律法规、本基金合同或中国证监会规定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其他情形。

（

２

）关于变更基金合同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应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备案，并于中国证监会核准

或出具无异议意见后生效执行，并自生效之日起

２

日内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公告。

２

、基金合同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基金合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将终止：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

２

）基金管理人因解散、破产、撤销等事由，不能继续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职务，而在

６

个月内无其他适当

的基金管理公司承接其原有权利义务；

（

３

）基金托管人因解散、破产、撤销等事由，不能继续担任基金托管人的职务，而在

６

个月内无其他适当

的托管机构承接其原有权利义务；

（

４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３

、基金财产的清算

（

１

）基金财产清算组

１

）基金合同终止时，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基金财产清算组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２

）基金财产清算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

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３

）基金财产清算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

的民事活动。

（

２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基金合同终止，应当按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基金财产清算程序主

要包括：

１

）基金合同终止后，发布基金财产清算公告；

２

）基金合同终止时，由基金财产清算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３

）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４

）对基金财产进行估价和变现；

５

）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６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

７

）将基金财产清算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８

）参加与基金财产有关的民事诉讼；

９

）公布基金财产清算结果；

１０

）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

３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

产清算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４

）基金财产按下列顺序清偿：

１

）支付清算费用；

２

）交纳所欠税款；

３

）清偿基金债务；

４

）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基金财产未按前款

１

）

－３

）项规定清偿前，不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

５

）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合同终止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组公告；清算

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结果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后，由基金财产清算组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６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八）争议的解决方式

对于因基金合同的订立、内容、履行和解释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争议，基金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

商、调解途径解决。不愿或者不能通过协商、调解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按照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地点为北京市。 仲裁裁

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争议处理期间，基金合同当事人应恪守各自的职责，继续忠实、勤勉、尽责地履行基金合同规定的义

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本基金合同受中国法律管辖。

（九）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者取得基金合同的方式

本基金合同可印制成册，供投资人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办公场所查

阅，但其效力应以基金合同正本为准。

七、基金财务状况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募集期间未收取任何费用，其他各基金销

售机构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设定的认购费用收取认购费。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资产负债表如下：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资产

银行存款

１８２

，

３３５

，

３６２．００

结算备付金

２２

，

２１７

，

６４５．０８

存出保证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７３

，

１７９

，

６５０．２１

其中：股票投资

３７３

，

１７９

，

６５０．２１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基金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６３８

，

４０１

，

００５．００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１

，

２６４

，

８５３．３３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１

，

２１７

，

３９８

，

５１５．６２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证券清算款

１２３

，

７７０

，

１２６．８４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１７９

，

３８３．７０

应付托管费

３５

，

８７６．７３

应付交易费用

４３７

，

４１３．６４

应付税费

－

应付赎回款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利息

－

其他负债

３８７

，

９１０．８９

负债合计

１２４

，

８１０

，

７１１．８０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１

，

０８８

，

６３９

，

５８４．４３

未分配利润

３

，

９４８

，

２１９．３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０９２

，

５８７

，

８０３．８２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

，

２１７

，

３９８

，

５１５．６２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投资组合如下：

（一）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资产项目 期末市值（元） 市值占基金总资产比例（

％

）

股票

３７３

，

１７９

，

６５０．２１ ３０．６５％

债券

－ －

权证

－ －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

２０４

，

５５３

，

００７．０８ １６．８０％

其他资产

６３９

，

６６５

，

８５８．３３ ５２．５５％

合计

１

，

２１７

，

３９８

，

５１５．６２ １００．００％

（二）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７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５％

Ｂ

采掘业

７３

，

６２６

，

４５５．９０ ６．７４％

Ｃ

制造业

１２１

，

５６２

，

８１４．１５ １１．１３％

Ｃ０

食品、饮料

１０

，

２７０

，

６００．００ ０．９４％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７

，

４２２

，

８３９．７０ ０．６８％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４

，

８７１

，

８０７．２０ ０．４５％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２５

，

２８２

，

５３２．３３ ２．３１％

Ｃ５

电子

３

，

４７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３２％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３２

，

５８４

，

９６４．４５ ２．９８％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２３

，

３４６

，

１２５．７２ ２．１４％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１３

，

２９９

，

９４４．７５ １．２２％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

，

０１１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９％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９

，

９０１

，

１６７．３８ ２．７４％

Ｅ

建筑业

１４

，

３２３

，

４２６．２５ １．３１％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２７

，

０２２

，

４４６．５５ ２．４７％

Ｇ

信息技术业

６

，

７３３

，

５２７．３０ ０．６２％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３

，

８１６

，

４４０．００ ０．３５％

Ｉ

金融、保险业

８２

，

４４８

，

０７２．６８ ７．５５％

Ｊ

房地产业

４

，

６８３

，

９００．００ ０．４３％

Ｋ

社会服务业

１

，

９２１

，

４００．００ ０．１８％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３７３

，

１７９

，

６５０．２１ ３４．１６％

（三）期末股票投资前十名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８４９

，

９０６ ２４

，

１９６

，

８２３．８２ ２．２１％

２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４

，

９９９

，

９９６ ２２

，

０９９

，

９８２．３２ ２．０２％

３ ６０１６２８

中国人寿

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６５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９８％

４ ０００７９２

盐湖股份

２４９

，

９７９ １３

，

８７３

，

８３４．５０ １．２７％

５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１

，

０５９

，

９２０ １３

，

２２７

，

８０１．６０ １．２１％

６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２

，

２３３

，

２０４ １２

，

５０５

，

９４２．４０ １．１４％

７ ００００１２

南 玻

Ａ ６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４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７％

８ ６００９７０

中材国际

２９９

，

８９２ ８

，

６１５

，

８９７．１６ ０．７９％

９ ６００９００

长江电力

１

，

０８１

，

５９２ ８

，

０３６

，

２２８．５６ ０．７４％

１０ ６０００１１

华能国际

１

，

４１０

，

３８１ ７

，

９２６

，

３４１．２２ ０．７３％

（四）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

（五）债券投资前五名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

（六）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

门立案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２６４

，

８５３．３３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６３８

，

４０１

，

００５．００

合计

６３９

，

６６５

，

８５８．３３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九、重大事件揭示

本基金自合同生效至上市交易期间未发生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本基金管理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

（二）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重

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三）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

场上流传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配备足够的、

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二）根据《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对基金的投资范围、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

比例、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等行为进行监

督和核查。

（三）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违反《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将及时

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并在限期内，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四）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

纠正，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十二、基金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基金无上市推荐人。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本基金备查文件包括下列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批准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募集的文件

（二）《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

（三）《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托管协议》

（四）《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五）《关于申请募集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之法律意见书》

（六）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七）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八）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在办公时间可供免费查阅。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招商证券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安信证券

"

）和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第一创业证券

"

）签署的

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2011

年

6

月

10

日起增加招商证券、华泰证券、安信证券和第一创业证券

代理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招商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林生迎

联系电话：

0755-82943666

客户服务电话：

95565

、

400-8888-111

传真：

0755-82943636

网址：

www.newone.com.cn

招商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无锡、武汉、广州、哈尔滨、沈阳、成都、扬州、东莞、珠海、昆明、

南宁、佛山、长沙、合肥、福州、深圳、桂林、天津、苏州、西安、柳州、济南、重庆、青岛、郑州、

温州、南昌等。

2.

华泰证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程高峰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95597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25-84579763

网址：

www.htsc.com.cn

华泰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淮安、南通、盐城、徐州、宿

迁、连云港、沈阳、大连、营口、杭州、绍兴、宁波、包头、长春、哈尔滨、绥化、牡丹江、合肥、济

南、青岛、莱阳、西安、郑州、石家庄、太原、银川、兰州等。

3.

安信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8

号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9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陈剑虹

联系电话：

0755-82825551

客服电话：

4008001001

传真：

0755-82558355

网址：

www.essence.com.cn

安信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大连、沈阳、长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青岛、苏州、南京、镇江、常熟、成都、绵阳、内

江、宜宾、杭州、嘉兴、宁波、武汉、合肥、娄底、南昌、厦门、昆明、海口、广州、深圳、佛山、汕

头、汕尾、潮州、梅州、韶关、茂名、河源、肇庆、东莞、揭阳、清远、四会、阳江、中山、江门等。

4.

第一创业证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12

号中民时代广场

B

座

25

、

26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12

号中民时代广场

B

座

25

、

26

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

:

崔国良

联系电话

:0755-25832852

客户服务电话

: 0755-25832583

网址：

www.firstcapital.com.cn

第一创业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

务：

北京、上海、深圳、长沙、佛山、廊坊、广州、东莞、福州、杭州、宁波、梅州、重庆、郑州、青

岛、大连等。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0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鄂武商

A

（证券代码：

000501

）采用收盘价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

38

号文）的相关规定，自

2011

年

5

月

30

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对旗下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持有的鄂武商

A

（证券代码：

000501

）进行估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基金合同，经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 本公司决定从

2011

年

6

月

9

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述证券采用收

盘价进行估值。

特此提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0

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上海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1

年

6

月

13

日起，上海银行将开始代理销售本公

司旗下浦银安盛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519116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519509

，

B

类代码：

519510

）。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银行设在全国各地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等业务。 相关业务的办理程序请遵循上海银行的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21－962888

网址：

www.bankofshanghai.com

2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8828-999

或

021-3307-9999

网址：

www.py-axa.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

存款类金融机构。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0

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上海银行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6

月

13

日起在上海银行

推出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收费模式（代码：

519111

）、浦银安盛优化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收费模式（代码：

519112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519113

）、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 （代码：

519509

）和浦银安盛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519116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

基金定投指投资人通过上海银行提交申请

,

约定固定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上海银

行于固定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

投资方式。

具体办理事宜以上海银行的业务规则及具体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

1

、如无另行公告，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

2

、投资者可到上海银行的营业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

额，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100

元；

3

、上海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投资者

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

上海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按上海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4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申购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T+2

工

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5

、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上海银行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

为准。

6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py-axa.com

；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21-33079999

或

400-8828-999

；

上海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021-962888

；

上海银行网址：

www.bankofshanghai.com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

存款类金融机构。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

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0

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开通多交易账户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

定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起，通过本公司

"

长金通

"

网上直销平台开通多交易账户业务。 多交易账

户业务是指：同一投资者可以使用多张支持的银行卡或者第三方支付账户，在我公司

"

长金

通

"

网上直销平台开通多个交易账号，并享受网上交易平台基金投资相关服务的业务。 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通时间

2011

年

6

月

13

日起。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公司

"

长金通

"

网上直销平台投资者。

三、适用基金基本情况

本公司旗下所有在

"

长金通

"

网上直销平台开通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操作说明

1

、多交易账户业务功能是指一个基金账户下可以同时开通多个直销交易账号（以下简

称：

"

增开交易账号

"

）的功能。

2

、凡在本公司开通网上直销服务的客户，均可办理

"

增开交易账号

"

业务。

3

、网上直销平台同一资金支付方式只能开通一个交易账号。

4

、

"

增开交易账号

"

的操作流程：客户登陆网上直销平台后，选择

"

账户管理

"

菜单下的

"

增开交易账号

"

业务，网页会自动提示可供选择的资金支付方式，客户可以自行选择，按提示

操作即可。

5

、申请开通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的新客户，在基金账户确认前不能办理

"

增开交易账

号

"

业务。

6

、网上直销平台的客户如需注销交易账号，则该交易账号对应的资金支付必须没有基

金份额，且没有在途交易。

7

、客户通过某张银行卡或第三方支付渠道申购基金，赎回时资金也相应退回到原银行

卡或第三方支付渠道账户中。

五、重要提示

1

、本次多交易账户业务开通仅适用于在本公司

"

长金通

"

网上直销平台开户的客户；

2

、本公司

"

长金通

"

网上直销平台各银行渠道实施的业务优惠费率不变；

3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

4

、本公司将根据直销业务的发展，适时调整直销多交易账户业务规则，如发生调整，将

会就具体调整方案进行及时公告；

5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

400-700-5566

（免长途话费）；

2

、本公司网址：

www.cxfund.com.cn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投资者申请使用本公司

"

长金通

"

网上直销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直销协议、相关

规则，了解网上直销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网上直销信息。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6

月

10

日


